
山东信息职业技术学院
合同专用章管理办法

第一条 为规范学校合同专用章的使用和管理，特制定本办

法。学校办公室为合同专用章的归口管理部门，负责合同专用章

的刻制、保管、用印等管理工作。

第二条 合同专用章的使用范围为：主要用于以合同或协议

方式取得各类货物、工程和服务行为等，主要包括以学校名义签

订的各类合同或协议，原则上统一使用学校合同专用章。

第三条 印章管理部门不得在与印章名称不一致的合同书上

盖章，即合同书的当事人名称必须与印章名称一致。

第四条 合同专用章应严格按授权的范围使用，不准混用、

代用或借用，不得携带外出。否则，由此引起的责任由有关责任

人员承担，并可视情况予以处罚。

第五条 严禁违规使用印章，不得将合同专用章用于非合同

文书，不得在空白纸页上盖合同专用章。

第六条 学校合同专用章由学校办公室指定专人妥善保管，

用印时应严格审查、合法使用，若无特殊情况，不得由他人代

管。

第七条 合同经审查同意需加盖合同专用章的，应按有关规

定逐级审批，由法定代表人签批。

第八条 未经审查和审查未通过的合同，不得加盖合同专用

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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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合同专用章出现丢失、损毁或被盗时，印章管理部

门要立即向学校主要领导报告，学校应立即通过相关平台声明作

废和向公安机关报案，并及时采取有效措施，尽量减少由此产生

的各种可能损失。

第十条 合同专用章保管纳入员工离职、换岗时移交工作的

一部分，须办理合同专用章移交手续后方可办理离职、换岗手

续。

第十一条 任何部门不得擅自刻制合同专用章，不得伪造学

校合同专用章。否则，由此给学校造成经济损失的，依法追究有

关人员的行政、经济责任，情节严重的，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

责任。

第十二条 合同专用章保管使用的检查工作列入学校年度合

同检查工作范围之内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

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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